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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森林综合保险保费补贴专项
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（一）资金全年预算数
2024年我市森林综合保险全年预算数1145万元，其中：中央财政670万元，省级财政475万元。
（二）绩效目标分解情况
1.产出指标（涉及指标4个）：中央财政保费补贴比例35%-47.5%，绝对免赔额0，风险保障水平高于去年，接近直接物化成本，年度建设任务完成率。
2.效益指标（涉及指标3个）：风险保障总额高于去年，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≤20%，经办机构县级分支机构覆盖率100%。
3.满意度指标（涉及指标2个）：承保理赔公示率100%，参保农户满意度≥80%。
（三）绩效评价分解情况
1.项目决策（涉及指标3个）：根据开展情况及时修订各险种保险工作方案，及时、合理调整保险金额和保险费率。
2.项目管理（涉及指标8个）：资金到位率，保险补贴预决算，制度建设及执行，大灾风险管理，保险机构政策宣传和培训力度，理赔兑现率，监督检查开展情况，整改落实情况。
3.项目综合效益（涉及指标2个）：综合投保率，保险保障水平。
二、综合评价结论
森林综合保险为林农提供风险保障，切实增强了林农和林业企业抵御各类灾害风险的能力，促进林业和生态文明建设持续发展。涉及指标22项，完成指标19项，自评优秀（90分）。
（1） 资金投入情况分析
全市预算数1145万元，全年执行数1144.05万元，执行率100%。其中：
1.中央保费补贴预算数670万元，执行数669.76万元，预算执行率100%。
2.省级保费补贴预算数475万元，执行数474.29万元，预算执行率100%。
（2） 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1.数量指标。中央财政保费补贴比例35%-47.5%，全年实际完成值39.32%，完成率100%。
2.质量指标。①绝对免赔额0，实际完成值与目标值一致，完成率100%；②风险保障水平高于去年，接近直接物化成本，实际完成值达到直接物化成本，完成率100%。③年度建设任务完成率100%。
3.经济效益指标。①风险保障总额高于去年，去年完成值113.13亿元，今年完成值109.65亿元，完成率96.9%；②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≤20%，实际完成值13.47%，完成率100%。
4.社会效益指标。经办机构县级分支机构覆盖率100%，实际完成值100%，完成率100%。
5.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。①承保理赔公示率100%，实际完成值100%，完成率100%；②参保农户满意度≥80%，实际完成值100%，完成率125%。
（3） 绩效评价完成情况分析
1.根据开展情况及时修订各险种保险工作方案。保险方案要素齐全、补贴方案要素齐全、保障措施要素齐全，得10分。
2.是否及时合理调整保险金额和保险费率。及时合理调整保险金额和保险费率，得10分。
3.补贴资金到位情况。中央、省级和市县财政应承担保费补贴资金到位率100%，得10分。
4.资金管理。规范森林保险保费补贴管理，按规定时间提交当年资金申请报告、上年度资金结算报告和下一年度补贴资金预算报告，得10分。
5.保险机构经营合规。①保险经办机构内控、财务、会计及森林保险承保、查勘、理赔制度健全，收支流程规范；对森林保险资金单独建帐、分险种核算；按规定及时上报上一年度森林保险并开展情况综合报告，得6分。②保险经办机构定期购买再保险，按规定提取大灾风险准备金，按规定使用大灾风险准备金，得4分。
6.保险机构政策宣传和培训力度。开展面上的政策宣传，开展点上宣传，开展培训，得10分。
7.保险机构服务能力。保险经办机构在规定时点理赔结案率60%，得4分。
8.监督检查。①各级财政部门、各主管部门按照相关要求，定期对下级部门保险机构进行监督检查，得5分。②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落实，得5分。
9.综合投保率。森林保险综合投保率72.46%，得6分。
10.保险保障水平。保险保障水平100%，得10分。
（4） 绩效评价分析
从上述情况看出我市森林综合保险工作完成情况较好，我市还将进一步优化完善森林综合保险运行机制，提升森林保险服务水平，促进林业和生态文明建设持续发展。
三、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存在的问题：商品林保险覆盖面待提升；森林险理赔互动待强化。
改进措施：1.加大保险政策宣传力度，普及林业保险知识，加大防灾减损宣传投入，进一步提高全民防火意识。2.提升承保理赔服务效能，优化理赔流程，加大查勘工具投入，建立森林保险专家库，提升服务质量。
四、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和公开情况
我市主要将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于以下几个方面：①将绩效评价结果纳入年度考核，作为组织、人事、监察等部门评价工作、考核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之一；②认真分析评价结果，总结成功经验，巩固成绩，提高项目管理水平；③分析评价结果，明确存在问题，补缺补漏；④将绩效情况公开在林业局官网。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情况
无
六、中央巡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
无


   


